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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2026年南安市校园

冰雪轮滑联赛的通知

各中心小学、市直小学：
为进一步推广普及我市冰雪运动，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色赛事活动体系，不断提高轮滑竞技水平，完善滑冰项目后备人才竞赛体系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2026年南安市校园冰雪轮滑联赛。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规程要求，积极报名参赛。

附件：2026年南安市校园冰雪轮滑联赛竞赛规程

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       南安市教育局

2026年4月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2026年南安市校园冰雪轮滑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
南安市教育局  

二、协办单位：南安市体育学校
三、承办单位：南安市第三实验小学
四、支持单位：泉州市轮滑协会 奇迹轮滑
五、竞赛日期：九月中下旬
六、竞赛地点：南安市第三实验小学
七、参赛单位

南安市直属小学可以直接进行报名，除此之外，每个乡镇（街道）可以推荐轮滑项目开展比较好的学校3所参加比赛。

八、竞赛项目：速度轮滑

小学甲组（男、女）：100米计时赛，200米计时赛 
小学乙组（男、女）：100米计时赛，200米计时赛
小学丙组（男、女）：100米计时赛，200米计时赛

九、参加办法

（一）年龄组规定
甲组：五、六年级在读学生

乙组：三、四年级在读学生

丙组：一、二年级在读学生

（二）运动员资格

1.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，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，文化考试成绩合格、具有正式学籍在读学生。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联赛，同学年内运动员参加省、市、县联赛的代表单位须一致。

2.运动员必须提交正规医院的体检报告证明身体健康，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书面证明，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否则不得参赛。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，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。

3.运动员须持有效居民二代身份证（或港澳通行证）、学籍管理系统截屏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、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据方可参赛。

4.为了端正赛风，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、中、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。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、违反规定者，取消其比赛成绩和获奖名次，追回奖牌证书并视情节追究运动员所属单位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参赛规定

1.各单位可报领队一名、教练员一名，每个竞赛小项各年龄组最多报名四名运动员。

2.担任本次比赛的领队、教练必须为学校在职在编人员。

十、竞赛办法

采用中国轮滑协会审定的最新《速度轮滑竞赛规则》。参赛单位须自备符合规则规定或是经中国轮滑协会审批的比赛装备、护具和统一的参赛服（学校服装）。运动员的所有装备、器材必须经大会检查认可后，方可参赛。
十一、比赛成绩及奖励办法

1.本次比赛按照成绩取前三名颁发奖牌，取前八名颁发获奖证书，不足八名的参赛项目减一录取，不足三人报名取消该项目比赛；

2.比赛设置体育道德风尚奖若干，数量不超过参赛队伍总数30%；比赛设置优秀指导教师奖，颁发获奖证书（相关评选办法另行通知）；

3.比赛设置团体总分奖，其中一等奖1队、二等奖2队、三等奖3队；积分方式为取各单项前八名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入团体总分，团体总分相同的，按照获得前三名的奖牌数进行排位。

十二、报名和报到

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
（一）电子材料报名
各参赛单位联系报名负责人：吴老师15060980149（微信同号）领取报名表，于9月12日（星期六）前提交报名材料于指定邮箱：xrz001122@qq.com 。报名截止后，一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修改调整更改，逾期报名不予受理；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名
各参赛单位领队、教练员参加赛前联席会时，须向赛会提交纸质材料：

1.打印并加盖公章的报名表；

2.运动员的第二代《居民身份证》（或户口本、护照）复印件；

3.学籍信息（学籍网截屏，A4纸打印）；

4.近1个月内健康证明材料；

5.参赛同意书（个人参赛）及《赛风赛纪承诺书》原件；
6.保险单据复印件。

未提交材料或材料不齐全的，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三）人员报到

各参赛队于（待定）召开赛前联席会议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十三、经费

参赛人员往返交通费、食宿费、保险费等回原单位报销。

十四、其他

1.比赛相关其他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2.本次比赛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，如有调整以主办单位最新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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